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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关于昆明市官渡区第二批加强困境儿童关

爱服务试点项目征集公告

各社会组织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根据《民政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

于实施 2024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

试点项目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24〕5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

儿童福利工作实际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昆明市官渡区

第二批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。

二、支持金额和时间要求

（一）项目支持金额

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数量
单项目支持经

费（万元）

1
民政护苗关爱服务工

作站项目

5个
（一个项目覆盖 2 个学校，全区选

取 10 个学校）

原则上 1个学校支持 11
万元，总的根据学校学

生规模做内部调整

2

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、低保家庭儿童及涉

法困境儿童关爱帮扶

项目

1
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

30.6 万元

3
困境孤独症儿童关爱

服务项目
1

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

35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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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儿童福利工作者业务

培训项目
1

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

10 万元

（二）项目服务周期

2026 年 3 月-2027 年 2 月。

（三）项目设计要求

1.项目服务对象。项目服务对象是困境、流动儿童，经

基层走访排查和初步评估，存在家庭监护能力薄弱、心理情

绪异常、社会融入困难、法治意识淡薄、自护能力不强等孤

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留守儿童、家庭贫困儿童、残疾儿

童、临时监护儿童、流动儿童等。

2.项目内容

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（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
1

民政护苗关爱

服务工作站项

目

1. 选择流动儿童较多的 10 所学校设立民政护苗关爱服务工

作站，设立工作站的学校困境儿童全覆盖摸排，精准识别、关

爱服务率达 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 90%。

2.依托工作站开展困境儿童（含流动困境儿童）关爱服务。对

困境儿童生活状况进行摸底排查和专业评估，识别筛选出监护

照料薄弱、心理情绪异常、社会融入困难的困境儿童，实现一

人一档并进行动态管理；根据不同类别的困境儿童存在的风险

类型和风险等级，开展分层分级关爱服务工作。服务内容包括

但不限于家庭教育指导（亲职教育、亲子关系改善、科学育儿

等），发展性服务（如兴趣培养、生命教育、情绪管理、生涯

规划等），预防类服务（如心理团辅、自我保护、安全防护等），

干预类服务（如危机干预或个案管理服务），社会融入服务或

链接资源服务等。

3.每个工作站的项目开展个案服务不少于 5 人、不少于 50 人

次，个案服务资金比例不低于项目总资金的 40%。

4.总结项目的经验与做法，梳理工作机制或模式，提炼典型案

例并汇编成册。

5.形成官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经验，并在省级

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

2

孤儿、事实无人

抚养儿童、低保

家庭儿童及涉

1.对官渡区户籍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低保家庭儿童关

爱服务覆盖率 100%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 90%。

2.结合辖区流动儿童较多的特点，针对官渡区涉法困境儿童



3

法困境儿童关

爱帮扶项目

（含流动困境儿童）生活状况进行摸底排查和专业评估，分类

筛选出监护照料薄弱、心理情绪异常、社会融入困难的困境或

流动儿童，实现一人一档并进行动态管理。

3.项目开展个案服务不少于 10 人、不少于 100 人次，个案服

务资金比例不低于项目总资金的 50%。

4.总结项目的经验与做法，梳理工作机制或模式，提炼典型案

例并汇编成册。

5.形成官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经验，并在省级

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

6.涉法涉诉援助。为涉法涉诉的儿童聘请律师、为证人出庭提

供交通和务工等补贴、收集证据等。

3

困境孤独症儿

童关爱服务项

目

1.对困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开展关爱服务，围绕康复干预、教

育支持、家庭赋能、社会融入核心需求，构建“专业服务+家

庭支撑+社会协同”的全链条关爱体系，提升孤独症儿童康复

质量与生活适应能力。

2.为困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关爱服务不少于 30 组，服务

对象满意度不低于 90%。

3.总结项目的经验与做法，梳理工作机制或模式，提炼典型案

例并汇编成册。

4.形成官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经验，并在省级

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

4

儿童福利工作

者业务培训项

目

1.建立稳定的培训师资队伍和专家指导机制；

2.建立困境、流动儿童生活状况与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制度、走

访排查制度，制定相关规范；

3.组织开展多层次、形式多样的专业知识培训，提升基层工作

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工作能力，确保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、

未保中心工作人员每年度业务培训不少于 2 次，业务培训共计

不低于 210 人次；

4.总结区级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目的经验与做法，提炼区级困

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机制或模式。

5.形成官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经验，并在省级

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

3.选取的 10 所设立“民政护苗关爱服务工作站”的学

校信息请与官渡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联系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对象

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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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申报的社会组织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已登记成立一年及以上的社会组织需按相关规定参

加年检，且最近一次年检结论为“合格”；

2.具有专业团队，有较好的项目执行能力；

3.具有完整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健全的财务制度；

4.具有丰富的项目实施及服务经验；

5.申报单位需开展需求评估与调研，并根据调研的实际

情况进行项目设计。

6.具备实施申请项目所需的相关条件。

（三）申报注意事项

1.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能为所申报项目提供其他配套

资金支持，且能整合相关资源匹配到项目实施中的单位。

2.项目原则上支持成熟型、有稳定运营团队的单位实施

申报。

3.申报方需严格按照《彩票管理条例》《彩票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《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民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民

政部门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的规定，对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

金的使用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专账核算。

四、项目不予支持内容

1.凡通过虚假资料或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的，一经

发现立即取消参与资格，停拨余款并追回已拨项目款项，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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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“官渡区政府采购服务社会组织黑名单”，三年内不得参

加官渡区主办的同类活动。同时，若机构为在官渡区民政局

登记成立的，当年年检做不合格处理，已获得社会组织等级

的作降级处理。以上处理结果将进行公示。

2.不支持固定资产（硬件设备）的购置。

3.不支持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项目和活动。

4.不支持个人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开展项目。

5.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项目实施方挪用或非法侵占项目

资金的，一经发现作停项处理，并追缴相关项目经费，情节

严重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。

6.项目不支持转让，获选项目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继续

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的应及时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，未

经主办单位同意，不得擅自向其它组织和个人转让服务项目，

督导过程中一旦发现项目申请团队和实施团队不一致的，主

办方将作停项处理并追缴已拨付资金。

7.申请法人单位有其它违规行为并受到处罚的，须退出

项目申报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需提交申报材料

1.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1）；

2.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副本(正、反面)

扫描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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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配备专职人员的简介、专业资质、身份证及劳动

合同书扫描件；

4.机构已参加等级评估的提供评估等级证明扫描件；

5.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证明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

以上申报材料整理成电子版（申报材料压缩打包命名为

“机构名称+官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），提交

至 3112492520@qq.com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对于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申请，将视为

无效申请处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丁老师

联系电话：0871-67196365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
2026 年 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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